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资源县

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
资政发〔2024〕4号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和《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市政发〔2006〕3号）精神，更好地保护资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弘扬资源县优秀民族文化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迈上新台阶，经县专家组评审，审定“资源延东音”等1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资源县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经资源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73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我县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予以公布，请各乡（镇）、县直各有关单位做好相应保护、传承工作。

附件：资源县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
资源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3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资源县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

	序号
	类别
	项目名称
	流传地区
	备注

	1
	民俗
	资源延东音
	县域内
	

	2
	
	资源苗瑶药浴
	县域内
	

	3
	
	资源药膳
	县域内
	

	4
	传统技艺


	资源风雨桥营造技艺
	县域内
	

	5
	
	资源红薯糖古法制作技艺
	县域内
	

	6
	
	资源九制黄精技艺
	县域内
	

	7
	
	资源剪纸

	县域内
	

	8
	
	资源糕点小吃制作技艺
	县域内
	

	9
	传统医药
	资源民间打火罐疗法
	县域内
	

	10
	
	资源民间中草药疗法
	县域内
	


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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